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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在自我审查及财务专项清理
工作中发现，2015年前因特定历史管
理要求，部分矿山企业曾向我局缴纳
或转入以下三类资金：

1、缴纳土地押金；
2、缴纳地质灾害费；
3、缴纳地质灾害应急费。
现依据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及资金

清退工作要求，我局拟将上述历史沉
淀资金按原缴款路径退还至各原缴款
企业。为确保清退工作公开、透明、有
序进行，现就有关事项公示告知如下：

一、清退范围
2015 年前向我局缴纳或转入上

述三类资金的相关矿山企业。

二、申报期限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请相关企业携带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缴款凭证
（或能够证明缴款事实的其他材料）至
我局办理资金确认及退还登记手续。
逾期未申报的，我局将依据财务管理
相关规定另行处置。

三、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
办理地点：墨竹工卡县自然资源

和林业草原局财务室
联系电话：15348918488
联系人：斯 拥
四、其他事项
1、如企业已注销、合并或更名，请

提供工商变更证明材料，由权利义务
承继主体办理。

2、对资金归属存在争议的，请务
必在本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
附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对资金归属无异议，我局不再受理任
何后续争议申请。

3、我局在收到完整申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审核结
果书面通知申报企业。审核通过的，
在结果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启动退
款程序；审核不通过的，将说明理由并
告知企业可在5个工作日内补充材料
或提出书面异议。

4、退款过程中产生的银行手续

费等所有相关费用，均由申报主体承
担，我方有权从应退资金中直接扣除
该费用。

5、本次清退仅退还资金本金，不计
算任何利息。

6、对申报主体提交的材料存在虚
假、伪造情形的，我方有权不予退还资
金，已经退还的有权要求全额追回，并
要求申报主体赔偿我方因此遭受的全
部损失。

特此公示告知。

墨竹工卡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

2026年5月21日

墨竹工卡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关于清退历史矿山企业相关资金的公告

★旦增不慎，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丢失，号

码为：5400006391，声明作废。

★贡觉旦增不慎，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

证丢失，证件号：W5401000350,声明作废。

★班旦不慎，将经营性道路货物、旅客运输资格证

丢失，号码为：5400002422，声明作废。

★尼玛不慎，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号码为：

5401000093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